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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西安凱亞分包協議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與西安凱亞訂立西安凱亞銀川機場分包協議，據
此，本公司同意分包銀川機場項目自助值機設備的建設予西安凱亞，包括但不限於採
購、安裝及測試所需軟硬件，以及自助值機設備的整體系統實施及一年期的質量保
修。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本公司與西安凱亞訂立西安凱亞延安機場分包協議，據
此，西安凱亞同意分包延安機場項目離港系統的採購予本公司，包括但不限於採購及
交付所需軟件，以及離港系統的五年期的質量保修。

西安凱亞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本公司、東方航空及西部機場集團分別持有
51%、32%及17%股權。於本公告日期，東方航空為東航集團的附屬公司，而東航集
團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西安凱亞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因此，西
安凱亞分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參考西安凱亞分包協議項下代價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
西安凱亞分包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公告規定，惟獲豁免
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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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安凱亞分包協議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與西安凱亞訂立西安凱亞銀川機場分包協議，據
此，本公司同意分包銀川機場項目自助值機設備的建設予西安凱亞，包括但不限於
採購、安裝及測試所需軟硬件，以及自助值機設備的整體系統實施及一年期的質量
保修。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本公司與西安凱亞訂立西安凱亞延安機場分包協議，據
此，西安凱亞同意分包延安機場項目離港系統的採購予本公司，包括但不限於採購
及交付所需軟件，以及離港系統的五年期的質量保修。

西安凱亞分包協議的進一步詳情載列如下：

1.1 西安凱亞銀川機場分包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作為承包商）；及

(2) 西安凱亞（作為分包商）

工作範疇： 本公司將分包銀川機場項目自助值機設備的建設予西
安凱亞，包括但不限於採購、安裝及測試所需軟硬
件，以及自助值機設備的整體系統實施及一年期的質
量保修。

代價： 人民幣1,722,720.00元（相當於約1,963,900.80港元）

本公司須按西安凱亞銀川機場分包協議所安排的項目
進程分三期向西安凱亞支付代價。

訂約方可根據所需軟硬件的實際採購金額及根據西安
凱亞銀川機場分包協議提供的服務訂立補充協議以修
訂代價。調整不得超過代價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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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代價乃經訂約方基於軟硬件（包括必要的技術支援
服務）成本及考慮市場情況後，按公平原則釐定及協
定。

1.2 西安凱亞延安機場分包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訂約方： (1) 西安凱亞（作為承包商）；及

(2) 本公司（作為分包商）

工作範疇： 西安凱亞將分包延安機場項目離港系統的採購予本公
司，包括但不限於採購及交付所需軟件，以及離港系
統的五年期的質量保修。

代價： 人民幣15,700,000.00元（相當於約17,898,000.00港元）

西安凱亞須按西安凱亞延安機場分包協議所安排的項
目進程分五期向本公司支付代價。

訂約方可根據所需軟件的實際採購金額及根據西安凱
亞延安機場分包協議提供的服務訂立補充協議以修訂
代價。調整不得超過代價的10%。

上述代價乃經訂約方基於軟件（包括必要的技術支援服
務）成本及考慮市場情況後，按公平原則釐定及協定。

2. 進行關連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已以總承包商身份承接銀川機場項目，並自西安凱亞承接延安機場項目。西
安凱亞主營業務為提供計算機軟硬件開發以及數據網絡服務。本公司及西安凱亞擁
有進行西安凱亞分包協議項下訂明的有關工作所需的必要資格、能力及技術。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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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為，將上述協議項下訂明的有關工作分包予西安凱亞及從西安凱亞承包有關工
作將符合本公司利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西安凱亞分包協議項下的交易將於本集團日常及
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而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的整體利益。

3. 上市規則涵義

西安凱亞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本公司、東方航空及西部機場集團分別持
有51%、32%及17%股權。於本公告日期，東方航空為東航集團的附屬公司，而東航
集團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西安凱亞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因
此，西安凱亞分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參考西安凱亞分包協議項下代價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
故西安凱亞分包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公告規定，惟獲
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當時的非執行董事李養民先生為東方航空的董事及東航集團的僱員，故彼已就
有關西安凱亞分包協議的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於西安凱
亞分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而彼等亦無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
棄投票。

4. 一般資料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提供航空信息技術服務以及向國內外航空公司提供會
計、結算及清算服務、信息系統開發及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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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西安凱亞的資料

西安凱亞主營業務為提供計算機軟硬件開發及數據網絡服務。

5.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語具有下文所載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
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
市，而其美國存託股份在美利堅合眾國場外證券
市場買賣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東方航空」 指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東
航集團的附屬公司

「東航集團」 指 中國東方航空集團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本
公司的主要股東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百分比率」 指 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述的百分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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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
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西安凱亞」 指 西安民航凱亞有限公司

「西安凱亞分包協議」 指 西安凱亞銀川機場分包協議及西安凱亞延安機場
分包協議

「西安凱亞延安機場分包協
議」

指 本公司與西安凱亞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
三十日的分包協議，據此，西安凱亞同意將延安
機場項目離港系統的採購分包予本公司

「西安凱亞銀川機場分包協
議」

指 本公司與西安凱亞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八日的分包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將銀川機
場項目自助值機設備的建設分包予西安凱亞

「延安機場項目」 指 陝西省延安機場為遷建而進行的離港系統的採
購，包括但不限於採購及交付其若干系統

「銀川機場項目」 指 銀川河東國際機場T3航站樓自助值機設備的建
設，包括但不限於採購、安裝、測試及實施其若
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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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百分比

就本公告而言，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使用的人民幣1元兌1.14港元的兌換率（在適用情況
下）僅作闡述之用，並不構成任何款項曾經、曾經可以或可以兌換的聲明。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航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崔志雄

中國北京
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崔志雄先生（董事長）及肖殷洪先生；

非執行董事： 曹建雄先生、唐兵先生及韓文勝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曹世清先生、魏偉峰博士及劉向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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